
高雄市政府衛生局高雄市政府衛生局高雄市政府衛生局高雄市政府衛生局辦理辦理辦理辦理「「「「居家式長照機構設立居家式長照機構設立居家式長照機構設立居家式長照機構設立」」」」流程流程流程流程    

    
備註：一、依據長期照顧服務法第 23 條暨長期照顧服務機構設立許可及管理辧法第 10、11 條規定辦理。 

二、申請居家式長照機構設立，應檢附下列資料，向本局提出申請: 

(一)高雄市長期照顧服務機構籌設/設立許可申請書 1 份。 

(二)高雄市政府衛生局辦理居家式長照機構設立應備文件檢核表 1份。 

(三)高雄市「居家式長期照顧服務服務機構設立許可」計畫書審核表 1 份。 

(四)設立計畫書裝訂 2份及其他申請文件、資料依序裝訂 4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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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 1 

110 年 3 月 24 日制定 

112 年 1 月 7 日修訂 

112 年 4 月 28 日修訂 

 

 

申請人備齊申請書、

檢核表、審查表、計

畫書等提出申請 

申請文件審查齊
備及符合資格 

資料不完備 

或資格不符 
不受理 退回申請人 

計畫書審查 

 

會同相關機關實地場勘 

不通過 通過 

 核發設立許可 函文通知 

30 日內補正 

補正完備 

不符合 函文通知

14 日內限

期補正 
補正完備 

駁回申請 
逾 期 未 補

正 或 補 正

不完備 

未補正 

資料完備 

符合 


